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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 }
在
長
江
上
南
方
赤
黨
。
勢
力
繼
續
鞏
固
：
馮
玉
一 

祥
之
軍
乂
有
預
備
與
粤
赤
軍
會
師
漢
口
說
、，幷一 

聞
九
江
失
守
：
此
足
令
孫
傅
芳
曼
慮
； 

本
處
以
爲"
阈
情
勢
。
視
線
集
中
广
東
三
省-

吋
 

刑*^

纟

經
濟
與
軍
事
權
利
在
處
該
：
如
屮 

日
本
現
時
對
於
乍
仁
决
不
能
雌
開 

，
外
相
幣
原
上
生Z
H
本
政
料

要
保
證
肅
淸
匪
盜
及
保
護
外
僑
生
命
財
産
。深 

信
此
策 
-•!以
免
除

—年
內
發
生
危
險
帙
孑 

各
國
代
装>
現
集
合
於
東
京

—參
與
太
平
洋
學 

術
、太
平
洋
紅

—字
會
、及
全
太
平
洋
聯
會
等
處 

會
議
二
彼
等
意
兄
「
均
訝
無
論
何
外
國
或：T

本

封
。，徵
求
是
否
賛
成
侶
氏
爲
總
統
之.总
見
，但 

除
吳
佩
孚
少
数
從
人
外
二
無
答
覆
者

—

在
上
海
豊
靈
通
之
中
立
派
。C

承
認
九
江
失
陷 

。。孫
軍
向
南
京
退
去

上
海
九
日
電
一
。孫
傳
芳 

現
抵
南
京
。C
宣
布
作
最 

蘇
浙
兩
省
擁
進
。。孫
氏

西
省
九
江
後
。。 

。e
阻
止
紅
軍
向 

下
午
乘
砲
艦
。。

偕
效
忠
于
其
之
小
軍
隊
囘
抵
南
京
，是
晚
接
到 

山
東
消
息
。。謂
奉
軍
已
調
集
欲
向
上
海
前
進 

■
奉
張
想
做
總
統

如
有
能
解
救
屮
阈
情
勢
者
、"
則
各
阈
要
以
全
力

▲
日
本
勸
令
不
可

東
京
六
日
電
。
奉
系
有
守
部
份
人
員C4
SI版
作 

霖
赴
北
京
就
總
統
任)
。張
氏
本
已
意
動
。"
惟
及 

得
日
本
之
勸
吿
；
遂
猶
房
決
，1
在
奉
人
之
張 

作
霖
消
息
局
與
北
京
盧
報
局:
曾
發
出
山.乂
名

壽
如 

副 

奕
贊 

副 

立
淞 

副

李
雲
策 

吳
鉅
 

阮
澤
南 

ffl徒
柏

艮
—而

正
財
政 

中
文
書
記 

四
文
書
記 

名
譽
交
際 

正
議
長 

正
監
督 

正
理
敬 

核
败
員 

調
査
員 

庶
務
員

徒
饺
楡 

玉

雲
漢 
林
德
煉 
李
日
超 

來 
鄧 
潤

議
員

張
椿
仕 
周
作
刿
 
能 

跟
暢
培 
關
崇
秀 
林
道
潤 

李 
進 
&
 榮
光 
呂 
志 

强
独
 
阮 
芳 
吳
培
旺

供
鍋
遂 
廖 
喜 
黎 
錦 
眼
椿
生 
宋 
勤 

侬
樞
炳 

r.1 徒
彩
文 
小
鉅
椿 
湯
義
積 
跟
培

强
持
沽 

林
東
有

潘
銳
學 
何 
林 

張
田
沾 
跟
樑
材 

超
附
 
劉
周
有

❷
九
江
二
次
失
陷

▲
因
孫
傳
芳
內
部
叛
亂

，上
海
六
日
電
。。現
接
九
江
發
來
報
吿
云
。。粵
紅 

界
四
日
佔
領
九
江:
旋
爲
孫
傅
芳
軍
隊
克
復
。 

及
後
九
江
復
入
紅
望
之
手
」。核
城
之
再
失
陷
。。 

係
因
孫
軍
內
部
叛
亂
所
致

許
多
英
美
日
水
兵
。C
於
兩
軍
鑒
戰
之
頃
。。由
戦 

艦
登
陸
。
保
護
租
界

上
海
《日
電
。.，頃
接
日
人
由
南
京
致
來
電
報
稱 

。。聞
孫
傳
芳
最
近
失
去
九
江
。。復
囘
南
京
。。沿 

長
江
而
下
之
旅
客
。"
叙
述
北
軍
由
九
江
分
駕
卜 

隻
渡
船
與
触
板
逃
走
。。粤
赤
軍
宣
傳
局
發
表"
。 

謂
己
全
佔
湖
南
湖
北
及
江
西
省
大
部
份
、』住
福 

建
之
戰
事
乂
節
節
勝
利
。。雲
南
庸
繼
堯
或
歸
行

新
張
廣
吿

•
旅
館
開
設
在
于
雲
毋
片
打
街
門
牌
锐
百
卷
拾 

.
號
，即
金
青
棲
一
卜)
大
加
改
良
從
新
掃
刷
房 

,
通
爽
床
禱
虔
潔
幷
般
有
煖
氣
龍
冷
熟
水
喚
等 

"
蒙
遠
近
僑
胞
光
顧
本
主
人
無
任
歌
迎

(
電
話
矢
麽
一
八
九
五)

▼
◎
盒
错
逹
權
社
十
六
年
職
員
表

▼
◎
公A
平
貨
車
出
售 

敗
舟4
布
利
奥
號 R

eo  
门
軸a
-
^
d
架 

行
駛
快
扣
機
件
也
好
價
極
相
宜
节
友
木
欲

從
白
話
而
鼠
亦 
llr

路
街
四

—八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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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阈
将
聯
合
對
付
中
國
舉
動

H
電
。
中
阈
昨
日
指
謝
屮
比
商
約1
外 

此
視
爲
嚴
重
：
因
屮
阈
久
欲
得
廢
除
治 

及
謀
關
税
完
全
自
主
也
、
北
京
政
府
軍 

弱
；
今
旣
排
斥
此
商
約
不
肯
新
訂
平
等 

約
。
深
恐
前
與
英
美
訂
立
之
約
、，
於一 

?
亦
同
様
廢
票
。。在
北
京
之
英
阈
報
館.

倫一外
法
權 

力
雖
微 

條
欵
之 

滿
期
時

訪
員
久
已
請
英
政
府
與
別
國
締
盟
聯
合
』、對
付 

由
中
國
政
府
發
生
之
不
靖
情
勢
二
英
政
府
前
此 

已
謂
中
阈
內
訂
？
政
局
混
沌:
井
無
强
囚
政
府

可
與
商
量
。，故
對
于
各
事

接

洽
。。如
中
因
以
反
對
比
國
之
步
驟
施
諸
別
國

— 

則
形
勢
必
有
變
化
；
血
無
疑
義
。倘
北
京
拒
絕 

巾 比
商
約
事
件
交
海
才
處
现
：

111] 形
勢
變
動
史 

爲
劇
烈
云

/
◎
為
承
受
廣
吿

敗
者
卑
詩
省
北
加
委
利
毋
聯
和
號
生
就
原
日
係
曾
坤 

才
黃
基
棟
右
等
合
資
開

超
二
一

號
全 

:
;
1
 
一位承 

當
衆
交
易
淸
楚 

未
淸
及
手
續
上 

聯
和
號
理
妥
如 

無
涉
特
此
聲
明

盤
生
意
像
私
與
及
舖
屋
等
項
壹
附 

受
準
于d
九
二
六
年
十
一 
月
拾.石

有
與
聯
利
號
連
帶
關
係
省
請
干
未
交 

逾
期
不
至
乃
係
自
愧
，目
交
易
彼 
一 概 

以
免
後
論

民
囚

—反
年
拾

-;/:月
儿
號

煥
制
放
父
洪
同
收

一
项
规
雨
衣 
一 

布
又
到 
一 

一 欲
做
合
身 

材
雨
褸

一
請
快
來

之工 

▲♦
十
戈
擾
攘

十閥 
A
國
家
分
裂

北
京
六
日
电0
、中
國
內
在

—漸
使
人
好
其
和
阈 

分
裂
。。有
五
大
館
袖
匕
各
擁
兵
自
衞

—謀
統
管

全
國
、上 

五
年
來
一 

下
中
國
一

毫

念
及
統
一 
辦
注
。。拾一

均

。
。
刻

，總
統
、阈
會
一

政
府
。。在
北
京
之
内
閣
係
以
武
力
促
成
。。命
令
一 

不
出
京
畿
外
：
毎
心
次 軍
情
變
動
則
內
閣
隨
而 

更
改:
中
國
今
日
以
民
力
稱
雄"
。便
視
爲
在
政.

治.

遂
便
河
山
成
爲
割
據
之
勢
：
無 .

守•領
袖
有
統
立
計
畫
；
其
政
策
假
上
口
求
治
民
情 

。。實
則
係
自
利
。視
爭
地
較
要-
阈
爭
，在
海
外
一 

之
華
僑
。"
不
明
國
内
真
相
。"
輒
爲
宣
傅
及
各
黨 

高
呼
之
聲
浪
所
誤
通
。"
各
軍
閥
？g

民
情
广
不
顧 

。。暴
抽
苛
歛"
。以
維
持
其
軍
年

—扑一 
：仃
餘
萬

兵
與
富
豪
之
將
領
人
幾
盡
係
一

C

現
將
該
一

五
大 軍
閥 M
列
如
下
一
，南
方
赤
黨
以
蒋
介
石
爲 

領
袖
。。與
馮
玉
祥
之
國
民
軍B
盟\
此
兩
軍
槪 

由
蘇
俄
供
以
餉
械
：
而
赤
俄"
的
。。倏
欲
使
中
一

國
阳. 

省吳一 
排
日 

政治一 
業於一

"-/1. 裂\
餘
三
人
則
爲
滿
洲
强
作
霖
二
段 

孚
。。東
南
五
省
孫
傅
芳1
吳
佩
孚d

l-'J 

lt爲
人
最
守
舊
。。最
愛
國
及
誠
口
二
然 

識
則
由
低
劣
；
向
爲 W
堆
部
卜
，。竹
果 

軍
學
校 
，是 
一 知
天
能
將 
姉
以
戰*

。。口
文
學
極
好
、，出
身
为
微:
後
以
戰
功 
招

昇
至

雖
人
喚
阈
然
不
排
外

;
深
得
民
心
：
非
別
中
國
假
袖
可
比
：
伊
公

反
對 

現條一

施
枝
以
力"
：
俱
射

—外
係 

謂
條
約
心
層
：
待
？
能
以
止 
一

分
耿
3-8
沒
收
廟
産
；
亦
達
九
丫
餘
起
：
入
湘 

一̂
後
。。抄
沒
商
號
及
紳
富
。"
尤
指
不
勝
屈
。。已 

一
爲
共
座
實
行
之
初
步
乎"C

現
時
在
漢
。。乂
發
行 

不
兌
換
紙
幣
。"
舉
凡
殷
實
商
號
。。無
不
派
兵
勒 

一捐。.
稍
有
抵
抗:
則
目
爲
反
革
命
一
。繩
以
軍
法 

籍
沒
家
私
。。甚
且
仇
殺
北
人
。。戮
其
婦
濡
。"
封 

一
其
房
屋
。。彼
所
痛
悪
之
軍
閥"
一
僧
未
殘
暴
至
此 

一。。而
彼
乃
侈
然
號
召
於
衆
。。謂
日
民
生
主
義
。 

民
生
主
義
。。是
蓋
絶
民
之
生
、。以
厚
其
生
匕
革 

民
之
命
。。以
延
党
命.，。假
美
名
以
行
赤
化
：
可

討
者
二
也

〔未
完
〕

▲
今
晨
八
時
半
接
駐
上
海
訪
員
來
電
云 

⑥
孫
軍
五
日
克
復
九
江
。。閉 

同
晚
紅
軍
援
兵
赶
到
。。復 

佔
九
江
。。

◎
簷
■

文
愷
劉
春
台
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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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
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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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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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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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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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志
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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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
者
請
來
投
充
期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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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之
拾
三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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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
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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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佈

党
女
俱
樂
部
般

裁
撤
或
修
改
之5
栗
謂
許
多
條
約

當
一

抑
制
中
國
，係
由
广
前
者
中
國
懦
朗
之
故

—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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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立d
强
大
中
國
。。免
除
各
種
苛
約
之
痛
苦
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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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
其
爲
亂
黨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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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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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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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霖
及
孫
傅
乱
力 

討
赤
：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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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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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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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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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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甌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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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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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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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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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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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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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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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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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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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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